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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最近十年來，國際間經濟金融情勢急遽

變遷，金融跨業跨國競爭激烈，各主要國家

莫不致力於金融改革，開放外國業者參與市

場並加強管理，以促進其金融現代化。外商

銀行對我國金融市場之發展，向來扮演重要

角色，諸如引進新金融服務及風險管理技術

等，尤其在衍生性金融商品、塑膠貨幣及電

子銀行業務方面，更帶動國內市場多元化發

展，提高我國金融國際化程度，惟亦對本國

銀行形成競爭壓力。各主要國家因應金融市

場開放，為維持其國內金融秩序，均建立管

理外國銀行之法規及制度，並配合金融環境

變遷，經常檢討不合時宜法規，以符合國民

待遇原則 (註 1)。

本報告檢討我國對外商銀行之管理是否

妥適，經蒐集巴塞爾銀行監理委員會對外商

銀行管理之指導原則，及我國、美國、英國

及日本相關監理法規，並分析比較其差異，

研提我國對外商銀行管理之檢討及建議。全

文計分伍節，除前言外，第貳節簡要說明外

商銀行在我國之經營概況。第參節彙整巴塞

爾銀行監理委員會對外商銀行管理之指導原

則，並說明我國配合辦理現況。第肆節列表

比較我國、美國、英國及日本等四國管理外

商銀行分行之主要監理法規，按營業執照類

型、設立審核準則、最低營運資金、增設分

行限制、營業範圍、存款、授信、外匯、衍

生性金融商品、國際金融業務、金融檢查作

業及業務違規之處分等項比較說明。第伍節

則提出我國管理外商銀行之建議。

貳、外商銀行在我國經營概況

截至 92年 12月底，計有 36家外商銀行

在台設立 69 家分行及 29 家國際金融業務分

行。外商銀行對我國金融環境展望之信心，

未因全球經濟景氣有所變更，持續深化其在

我國之營運，並在消費金融、客戶理財中

心、資產管理、衍生性金融商品及保管銀行

業務等方面佔有一席之地。

一、財務狀況

＊本文定稿於 93年 3月。本文之完成承蒙本行金融業務檢查處陳處長上程之指導與督促，外匯局林行務委員孫源提供豐

富資料，及金融業務檢查處徐副處長仁光、孫副處長全玉等人多次審閱及修稿，謹致衷心謝忱。文中各項觀點僅代表個

人意見，與作者服務單位無關，如有錯誤，亦概由作者負責。

＊＊作者為本行金融業務檢查處科長及專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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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年外商銀行在台分行資產規模迭

有成長。92年 12月底全體外商銀行資產合計

新台幣 16,038億元(其中外幣資產折合新台幣

3,142億元占 19.6%)，較上(91)年底之 12,482

億元增加 28.5%；負債合計 15,488億元(其中

外幣負債折合新台幣 8,288 億元占 53.5%)，

為資產總額之 96.6%，較上年底之 11,941 億

元增加 29.7%；淨值合計 550 億元，為資產

總額之 3.4%，較上年底之 542 億元增加

1.6%。其中國際金融業務分行資產合計 2,613

億元，較上年底增加 2.3%，負債合計 2,519

億元，淨值合計 94億元(表 1)。

表 1：全體外商銀行在台分行合併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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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量方面，92年 12月底全體外商銀行

存款及放款總額分別為新台幣 8,803 億元及

4,626億元，占資產總額之 54.9%及 28.9%。

以 91年底為例，全體外商銀行存款總額新台

幣 7,695 億元(其中國際金融業務分行存款總

額 1,600 億元占 20.8%)，占全體金融機構存

款總餘額 220,192億元之 3.5%，較 90年底之

3.4%增加 0.1個百分點；放款總額 4,803億元

(其中國際金融業務分行放款總額 1,094 億元

占 22.8%)，占全體金融機構放款總餘額

167,275億元之 2.9%，較 90年底之 3.0%減少

0.1個百分點(表2)。外商銀行雖然在我國存、

放款業務之占有率不大，惟 91年底及 92年

底外商銀行承作衍生性金融商品未結清契約

名目本金餘額，分別占所有銀行承作餘額之

71.5%及 69.8%，顯示外商銀行在我國衍生性

表 2-1：全體金融機構存款統計表

表 2-2：全體金融機構放款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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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商品市場具重要地位 (註 2)。

二、經營績效

92年全體外商銀行在台分行營業收入合

計新台幣 850 億元，營業支出 663 億元，稅

前純益 210億元(其中國際金融業務分行稅前

純益合計 48億元占 22.9%)，較 91年稅前純

益增加 43億元或 25.7%(表 3)。

92年所有外商銀行在台分行中，計有 30

家獲有盈餘，以美商花旗(83 億元)、香港上

海匯豐(26 億元)、荷商荷蘭(22 億元)獲利最

多；稅前虧損者有 6家，以法商佳信(-1.8億

元)、加拿大商多倫多道明(-0.5 億元)及香港

商東亞銀行(-0.4億元)虧損較大。

三、業務發展

外商銀行在台分行基於個別經營策略，

其業務內容及資產規模互有差異。一般而

言，依營運策略之不同，外商銀行可分為兩

類，第一類為收受一般大眾存款及辦理消費

表 3：全體外商銀行在台分行合併收支損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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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業務者，如：美商花旗、香港上海匯豐

及荷商荷蘭銀行等；另一類則仍專注於企業

金融業務，或提供專業性服務，例如：美商

美聯銀行提供通匯求償等金融同業服務，美

商富國銀行擅長信用狀轉讓業務，美商道富

銀行提供環球保管及資產管理業務，美商美

國紐約銀行專注從事存託憑證業務，加拿大

商多倫多道明銀行積極從事票券及利率衍生

性金融商品交易，法商佳信銀行專長個人分

期付款購物之消費性貸款業務。

鑑於外商銀行在台業務係以分行之型態

經營，與一般本國銀行之規模無法相提並

論，其吸收存款從事相關放款業務之能力與

運用資金投資有價證券之空間，若比照一般

本國銀行之規定，以現行之存款總餘額為核

算基準，不敷其業務經營之需要與特性。財

政部 (註 3)除採納歐洲商會、美國商會及歐盟

之建議，於 92.8.7 同意外商銀行得依「銀行

發行金融債券辦法」發行金融債券，增加其

資金來源管道外，為協助外商銀行解決其分

行承作放款業務，包括住宅建築放款所面臨

之限制，擴大外商銀行在台分行承作投資及

放款業務之能力，強化外商銀行於本地市場

之貢獻參與程度，復於 93.3.5 修正「外國銀

行分行及代表人辦事處設立及管理辦法」第

十八條規定，適度放寬外商銀行在台分行準

用銀行法第七十二條、第七十二條之二、第

七十四條之一、第七十五條規定時，所稱

「存款總餘額」之核算基準，除新臺幣存款

及外幣存款外，亦得併計其母國總行匯入之

營運資金、母國總行之授信額度已動用部分

及其各海外分行之一年期以上定期聯行存

款。

目前部分外商銀行在消費金融（信用卡

業務）、新台幣與外幣指定用途信託資金投

資國外有價證券及衍生性金融商品等業務積

極拓展業務。除與利率、匯率有關之衍生性

金融商品外，外商銀行去年亦新增信用衍生

性金融商品業務，並積極涉入金融資產證券

化業務，例如財政部日前核准德商德意志銀

行發行中國信託商業銀行住宅抵押貸款受益

證券及發行萬泰商業銀行現金卡債權證券化

受益證券。在提供外商銀行充分經營空間之

同時，我國金融主管機關亦配合國際間以風

險導向之監理原則，注重外商銀行在台分行

之風險管理及法規遵循。

參、巴塞爾委員會對外商銀行管理指導原則及我國配合辦理現況

巴塞爾銀行監理委員會(以下簡稱「巴塞

爾委員會 (註 4)」)於 1975 年間經十國集團

(G10)央行總裁同意發表有關銀行國外營業據

點監理原則之文件，嗣於 1983年修正改稱為

「協定(Concordat)」，列舉有關跨國銀行監

理指導原則。自 1991年 6月國際商業信貸銀

行(Bank of Credit and Commerce International

S. A., BCCI S. A.)因偽造帳冊及重大舞弊，導

致其跨國營業所在國家金融監理機關介入接

管及破產清算之後，該委員會陸續補充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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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銀行或跨國營業據點之管理文件。

一、巴塞爾委員會發布有關外商銀行管理指

導原則

（一）1983年 3月「銀行國外營業據點

之核准程序」

由於各國法律與銀行管理實務之差異，

巴塞爾委員會要求各國金融監理或管理機關

應確保銀行之國外分支機構納入合併監理，

且母國及地主國金融監理機關宜密切聯繫合

作，避免國際銀行體系出現監理死角(Super-

visory Gaps or Loopholes)。在核准外商銀行設

立方面，巴塞爾委員會建議各國應審慎考量

下列特殊情況(表 4)。

（二）1983年 5月「銀行國外分支機構

之監督原則」

本原則依據 1975年之協議重新修訂，主

表 4：銀行國外營業據點之核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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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係期望各國監理國際性銀行之主管機

關積極執行本項原則，妥適分擔監理責任，促

進彼此之聯繫合作，以達成有效合併監理目的。

監督銀行國外分支機構之一般性原則包

括：(1)銀行國外分支機構均應接受監督及(2)

監督管理必須適切。監理機關對銀行國外分

支機構之監督應從償債能力、流動性與外匯

操作及部位等三方面考量。本報告所稱流動

性之監督，是要求銀行監理機關對銀行內部

控制制度及所建立之作業程序負監督之責，

與中央銀行作為最後貸款者的功能無關。

監督責任依申請設立的銀行型態而定(表 5)。

表 5：銀行國外分支機構之監督責任

（三）1992年 7月「國際銀行集團及其

跨國營業據點之最低監理標準」

巴塞爾委員會繼 1983年 5月「銀行國外

分支機構之監督原則」後，於 1990年 4月發

布「銀行監理機關之資訊交流」補充文件。

基於銀行集團組織日益複雜，集團中不同轉

投資事業間呈現不同層次之所有權型態，巴

塞爾委員會重新整理上述二文件，復於 1992

年 7 月發布「國際銀行集團及其跨國營業據

點之最低監理標準」，期望各國監理機關採

行必要措施，符合下述最低監理標準：

1.母國金融監理機關應有合併監理國際銀

行集團及國際銀行之能力，並有權力制止銀

行妨礙監理之行為。

2.國際銀行或銀行集團設立跨國營業據

點，應經地主國及母國金融監理機關之核准。

3.母國金融監理機關應有權蒐集銀行或銀

行集團跨國營業據點之資料。

4.地主國金融監理機關認為母國金融監理

機關及銀行或銀行集團無法達成上述最低標

準時，得採行必要限制措施，或禁止在地主

國設立分支機構。

（四）1996年 10月「跨國銀行業務之監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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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塞爾委員會與「境外金融中心銀行監

理機關團體 (註 5)」(Offshore Group of Bank-

ing Supervisors，以下簡稱「境外監理機關團

體」)為克服 1992 年 7 月「國際銀行集團及

其跨國營業據點之最低監理標準」實施障

礙，共同組成研究小組，提出 29項建議，期

望改善母國與地主國監理機關取得有效合併

監理之必要資料，將所有跨國銀行業務納入

有效監督範圍，以確保個別金融機構安全穩

健及整體金融體系穩定(附錄一)。

（五）1997年 9月「有效銀行監理之 25

項重要原則」

巴塞爾委員會為闡述有效監理制度之基

本要件，以作為各國監理其司法管轄區內銀

行之參考，發布「有效銀行監理之 25項重要

原則」，期望各國能依據該重要原則，檢討

現行監理措施，並落實辦理，以強化國內及

國外金融穩定。有關外商銀行管理原則摘要

如次：

1.核發證照之主管機關應訂定銀行設立標

準，並對未符標準者予以駁回其申請。若申

請設立者或其母公司為外國銀行，則應先取

得其母國監理機關之同意(原則 3)。

2.銀行監理機關應訂定以銀行承擔風險為

考量的最低資本規定，對於國際性銀行，則

不應低於「巴塞爾資本協定」所訂標準(原則

6)。

3.銀行監理機關對於外商銀行所營業務，

必須一體適用本國銀行規範，並將外商銀行

之必要監理資訊提供予該等銀行母國監理機

關，以利其執行合併監理任務(原則 25)。

二、我國配合國際監理原則對外商銀行之管

理現況

巴塞爾委員會對外商銀行管理之指導原

則主要包括：(1)核准設立程序、(2)業務管

理、(3)對償債能力、流動性與外匯操作及部

位之監督，及(4)與外商銀行母國監理機關之

監理聯繫及合作。整體而言，除基於外交因

素，我國不易與他國監理機關簽訂正式之金

融監理合作備忘錄外，對外商銀行之申請設

立、業務管理及與外商銀行總行及母國監理

機關之聯繫合作，尚能符合國際監理原則，

茲分別說明如次(對照如表 6)：

（一）核准設立程序

外商銀行在我國境內營業係以分行型態

經營，其核准設立之標準見於「外國銀行分

行及代表人辦事處設立及管理辦法」(以下簡

稱「設立及管理辦法」)及「國際金融業務條

例施行細則」(以下簡稱「施行細則」)。審核

程序包括：評估申請母銀行之股權結構、董

事與高階管理人背景資料、自有資本與風險

性資產比率符合標準、財務狀況、業務經營

之守法性及健全性自我評估分析、母國監理

機關及總行之合併監理及管理能力、母國監

理機關核可設立並同意與我國合作分擔監理

責任、專撥最低營業所用資金(新台幣 1億 5

千萬元)、分行經理人履歷、營業計畫與內部

控制等。現行規定要求外商銀行總行之資本

或資產於全世界排名居前五百名以內、信用

卓著及財務健全，適當篩選良好之外商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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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巴塞爾委員會對外商銀行管理之指導原則及我國管理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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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我國市場。

（二）業務管理

我國現行管理外商銀行之法律架構以

「銀行法」為主，並輔以「國際金融業務條

例」、「管理外匯條例」等法律及各項行政

命令。依據「銀行法」第十九條規定，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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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為該法之主管機關，但同法第四條但書規

定，有關外匯業務之經營，須經中央銀行之

許可。

外商銀行在台分行得經營之業務，準用

商業銀行及信託投資公司規定，其適用之行

政及業務管理規則主要為「設立及管理辦

法」、「國際金融業務分行管理辦法」、

「銀行業辦理外匯業務管理辦法」及「外匯

收支或交易申報辦法」等，業務管理已有明

確規範，惟實際營業項目以營業執照設立許

可證上所載為準 (註 6)，外商銀行得依其業務

發展策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辦理。一般

而言，我國對於外商銀行在台分行所採行之

管理法制及措施，相較於對本國銀行之管理

標準，尚屬公平一致。

依據「金融業務檢查分工方案」，外商

銀行在台分行業務之例行性檢查係由中央銀

行及財政部分工辦理。中央銀行負責檢查在

歐洲、美洲、非洲地區註冊登記之外商銀

行，財政部則負責檢查亞洲及澳洲註冊之外

商銀行。主管機關對外商銀行在台分行每年

辦理一次實地檢查，其檢查頻率及標準與本

國銀行相同。外商銀行之檢查目標則著重督

促法規遵循、風險管理及內部控制。

外商銀行違反法令、章程或有礙健全經

營之虞時，主管機關除得予以糾正、命其限

期改善外，並得視情節之輕重，採行：撤銷

法定會議之決議、停止銀行部分業務、命令

銀行解除經理人或職員之職務或其他必要之

處置等。此外，外商銀行因業務或財務狀況

顯著惡化，不能支付其債務或有損及存款人

利益之虞時，財政部得限制銀行業務、要求

銀行增加資本或撤銷設立許可(銀行法第六十

一條之一及第六十二條)。此外，中央銀行對

外商銀行辦理外匯業務缺失之處分，係依

「管理外匯條例」、「銀行業辦理外匯業務

管理辦法」等相關規定，視其違規情節之輕

重，予以糾正或暫停部分業務。

（三）對償債能力、流動性與外匯操作

及部位之監督

1.償債能力

我國對外商銀行在台分行償債能力之管

理，主要包括最低營業資金及存款準備規

定。此外，財政部對外國銀行在台所有分行

之淨值併計其國際金融業務分行之淨值，低

於最低營業所用資金之三分之二者，得命其

限期匯入資金，補足其最低營業所用資金

(「設立及管理辦法」第七條)。

2.流動性

除銀行法規定之流動準備外，財政部於

86.6.24發函要求外商銀行應訂定流動性風險

管理準則與緊急籌資對策，並於 85.7.15通函

外商銀行檢討現行之授信及投資政策，避

免風險過於集中。另中央銀行要求外商銀

行按季申報「新台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

表」，以監督其資產負債管理與新台幣流

動性。

3.外匯操作及部位

外商銀行應自行訂定新臺幣與外幣間交

易總部位限額，報中央銀行外匯局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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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實施。前述總部位限額中，無本金交割新

臺幣遠期外匯及新臺幣匯率選擇權二者合計

之部位限額，不得逾總部位限額三分之一

(「銀行業辦理外匯業務管理辦法」第四十二

條)。此外，中央銀行亦透過實地檢查及表報

稽核，瞭解其外匯及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部

位，並評估作業程序是否符合我國金融管理

法令 (註 7)。

（四）與外商銀行母國監理機關之監理

聯繫及合作

由於外交因素，我國不易與他國監理機

關簽訂正式之金融監理合作備忘錄，目前多

藉由參加國際會議、互訪活動、信函聯繫及

國外監理機關來台辦理金融檢查之機會，與

他國金融監理機關充分溝通並交換監理資訊。

我國雖未定期提供重要監理資訊(如金檢

報告或財務、業務狀況資料等)予外商銀行之

母國監理機關，惟對於母國監理機關之查詢

或要求，我國基於合併監理及互惠之考量，

均能密切配合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肆、我國與美英日等國管理外商銀行主要監理法規之比較 (註 8)

基於經濟條件及金融發展程度不同，我

國、美國、英國及日本等四國對外商銀行管

理作法仍有差異，茲就上述國家主要監理法

規，依照 1.營業執照類型、2.設立準則、3.最

低營運資金、4.增設分行限制、5.營業範圍、

6.存款客戶與金額限制、7.對單一客戶授信限

制、8.外匯業務規定、9.衍生性金融商品業務

規定、10.國際金融業務規定、11.金融檢查作

業及 12業務違規之處分分別說明，並彙整如

附錄二。

一、營業執照類型

（一）我國

目前外商銀行在台設立分支機構僅限於

分行型態(「設立及管理辦法」第二條)。另

「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二十三條雖允許外國

金融控股公司之申請設立，惟目前尚無該類

金控公司成立。

（二）美國

美國對外商銀行分行業務執照主要分為

批發業務分行(Branch)及限制業務分行(Ag-

ency)二種。上述分行執照之差異，在於前者

除辦理國際金融業務(International Banking Fa-

cility)外，得吸收美國境內居住民逾十萬美元

之存款(所謂「批發存款(Wholesale Depo-

sits)」)；後者則僅得吸收美國境外自然人、

法人、公司及團體十萬美元以上之存款。批

發業務分行不得承作少於十萬美元小額存款

原因，主要係 1991年 12月 19日「外國銀行

監理強化法」施行後，外國銀行存款非屬美

國聯邦存款保險公司承保範圍所致 (註 9)。

（三）英國

外國銀行申請設立分行之營業執照無特

別限制，其與英國銀行得申請經營業務範圍

亦無差別。

（四）日本

外國銀行申請設立分行之營業執照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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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限制，其得承作之業務範圍亦準用日本銀

行業務規定。

二、設立準則

（一）我國

外國銀行具備下列條件者，得申請許可

在我國境內設立分行

1.最近五年內無重大違規紀錄。

2.申請前一年於全世界銀行資本或資產排

名居前五百名以內或前三曆年度與我國銀行

及企業往來總額在十億美元以上，其中中、

長期授信總額達一億八千萬美元。但其母國

政府與我國簽訂之經貿協定另有特別約定

者，從其約定。

3.從事國際性銀行業務，信用卓著及財務

健全，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率符合主

管機關規定之標準。

4.擬指派擔任之分行經理人應具備金融專

業知識及從事國際性銀行業務之經驗。

5.母國金融主管機關及總行對其海外分行

具有合併監理及管理能力。經母國金融主管

機關核可前來我國設立分行，並同意與我國

主管機關合作分擔銀行合併監督管理義務。

6.無其他事實顯示有礙銀行健全經營業務

之虞。(「設立及管理辦法」第二條)

（二）美國

依據 1978年「國際銀行業務法(Interna-

tional Banking Act)」，外商銀行在美分行依

其向州或聯邦註冊，分別由州或財政部金融

管理局負責核發營業執照、檢查及監理。惟

自「外國銀行監理強化法(FBSEA)」於 1991

年 12月施行後，所有外商銀行之申請設立均

須經聯邦準備核准。除外商銀行之財務、業

務及內部管理情形外，聯邦準備尚須評估外

商銀行經營是否接受母國金融監理機關及總

行周全有效之合併監理。

財政部金融管理局對外商銀行(亦即申設

銀行)申請設立批發業務分行(Branch)或限制

業務分行(Agency)時，適用相同之聯邦機關審

核標準，其應審核事項如次：

1.申設銀行總行及其在美分行之管理資源

及未來展望。

2.申設銀行是否充分提供申請必要資料，

以供財政部金融管理局評估該行與其關係企

業營業活動，是否遵守「國際銀行業務法」

及其他相關之聯邦法令。

3.申設銀行與其在美關係企業是否遵守美

國相關法令。

4.申設營業據點提供當地社區之便利性與

需要性，及對美國國內及國際商業活動競爭

之影響。

5.申設銀行是否接受母國金融監理機關之

合併監理。

6.母國金融監理機關是否同意申設銀行之

申請 (註 10)。

（三）英國

金融監管局(FSA)審核外商銀行之申請設

立準則，係依下列五大基本條件及十一項基

本原則：

1.五大基本條件：包括法律地位、總行與

分行營業地點、監理聯繫之密切程度、適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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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營資源及負責人資格之妥適性。

2.十一項基本原則：包括誠信、專業、審

慎經營、管理控制、財務穩健、遵守市場規

則、保護客戶利益、充分揭露、防範利益衝

突、客戶信託與資產保管，及跨國監理機關

之聯繫。

（四）日本

依據「銀行法」規定，外商銀行申設條

件與日本銀行相同，需提供公司章程、股東

大會議事錄、營業資本、總行董、監事及分

行經理人員具備專業知識與經驗之資格等基

本申請書件備核。此外，金融廳亦配合國際

監理之指導原則，將母國金融主管機關及總

行之合併監理能力，納入審核項目。

三、最低營運資金

（一）我國

外商銀行經許可在我國設立分行，應專

撥最低營業所用資金新臺幣 1 億 5千萬元，

其經許可增設之每一分行應增撥新臺幣 1 億

2千萬元，並由申請認許時所設分行或主管機

關所指定之分行集中列帳(「設立及管理辦

法」第三條)。

（二）美國

外商銀行在美分行無最低營運資本規

定，惟依據「國際銀行業務法」，必須在聯

邦準備銀行或州政府認可之存款機構存入現

金或合格有價證券等作為營業準備，以符合

「資本等額存款(Capital Equivalency Depo-

sits)」或「保證資產(Pledge of Assets)」之規

定。

目前財政部金融管理局規定「資本等額

存款」為分行負債［不含國際金融業務單位

(IBF)負債］之5%，惟該局得視個別銀行狀況

與審慎監管理由，可調整增加該比率。至於

州註冊銀行(以紐約州為例)需維持保證資產

(即資本等額存款)為負債之 1%，至少為 2百

萬美元。上述資本等額存款資金必須用於購

買美國政府債券、投資級之美國銀行債券或

以定期存款形式存放美國當地合格銀行。

（三）英國

設立時最低資本額為 5 百萬歐元（折合

新台幣 2億 1千 6百萬元）。

（四）日本

外商銀行無最低營運資本規定，惟依據

「銀行法」第十八條規定，外國銀行應就其

決算期可處分利益之 10%提列利益準備金，

直至該利益準備金累積至 20億日圓為止。上

述利益準備金須以下列資產形態保留於日本

境內：

1.現金、日本國內銀行存款或金融廳指定

金融機構之存款。

2.國債。

3.地方債。

4.依據特別法令發行之債券。

5.依據特別法令而成立之法人所發行之出

資証券。

6.訂有保本契約之金錢信託受益憑證。

7.上市公司發行之有擔保公司債。

8.對日本國內之放款，但以在日本國內有

擔保品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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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其他經金融廳指定之適當資產。

四、增設分行限制

（一）我國

外商銀行經申請許可，得增設分行(「設

立及管理辦法」第三條)。

（二）美國

跨州申設聯邦註冊或州註冊分行，應經

聯邦準備理事會、財政部金融管理局及營業

所在州政府核准(「美國法典」第 3103(a))。

（三）英國

未限制申請增設分行家數。

（四）日本

未限制申請增設分行家數。

五、營業範圍

（一）我國

外商銀行分行得申請經營之業務項目，

依銀行法第四條、第一百十七條及第一百二

十一條規定，由主管機關核定，並應於營業

執照上載明後始可辦理(「設立及管理辦法」

第十三條)。目前外商銀行在台分行業務準用

我國商業銀行及信託投資公司經營業務規

定。此外，財政部於 92.8.8 同意外商銀行在

台分行得依「銀行發行金融債券辦法」及有

關規定，發行金融債券。

（二）美國

除其他法令另有規定外，外國銀行在美

分行與聯邦註冊銀行(National Bank)所辦理之

一般性業務項目相同，如：放款、國際及美

國國內貿易有關之匯票承兌、買賣商業匯

票、簽發信用狀、保證、投資及進出口業務

等。此外，聯邦批發業務分行及限制業務分

行辦理信託業務必須申請財政部金融管理局

核准。外國銀行在美分行非屬「金融現代化

法(GLB Act)」與「銀行控股公司法(BHC

Act)」規定之金融控股公司及銀行控股公司，

不得辦理承銷有價證券業務。

（三）英國

金融機構經金融監管局核准可跨業經營

銀行、保險及證券等業務，外商銀行準用英

國銀行得申請經營業務範圍之規定。依據

「金融機構業務規定(The Regulated Activities

Order)」，金融機構得申請經營業務共 15

項，包括：

1.收受存款。

2.發行電子貨幣。

3.自營保險契約。

4.自營或經紀投資業務

5.撮合投資交易。

6.投資管理業務。

7.保管業務。

8.發送電子交易指令，如證券或投資合約

交易指令。

9.集合投資計畫之發起、操作及結束等業

務。

10.退休金保險之發起、操作及結束等業

務。

11.提供證券或投資諮詢服務。

12.保險相關業務。

13.出售喪葬管理契約。

14.承作及管理抵押貸款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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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其他經核准之業務。

（四）日本

外商銀行準用日本銀行業務規定，承作

業務範圍無特別限制。所有銀行(包括外商銀

行 )得承作業務範圍中，屬於主要業務者，包

括：

1.收受存款。

2.放款及貼現。

3.外匯交易。

依據同法第十一條，所有銀行(包括外商

銀行)得承作業務範圍中，屬於附屬業務者，

包括：

1.保證、承兌。

2.買賣有價證券。

3.辦理有價證券抵押放款。

4.募集與承銷國債、地方債。

5.取得或讓渡金錢債權。

6.發行有價證券。

7.募集或受託管理公司債。

8.代理銀行或金融業務，但經主管機關規

定者為限。

9.代理國家、地方公共團體或公司之現金

收付或其他現金相關業務。

10.轉帳業務。

11.匯兌業務。

12.金融期貨。

13受託金融期貨交易。

14.辦理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

15.代理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

16.辦理有價證券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

17.代理有價證券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日

本「銀行法」第二章第十條)。

六、存款客戶與金額限制

（一）我國

外商銀行得收受新台幣支票存款、活期

存款及定期存款，其對居住民客戶對象及吸

收存款總額無限制。

（二）美國

外商銀行屬批發業務分行者，除國際金

融業務(IBF)外，得吸收美國境內居住民 10萬

美元以上存款；若屬限制業務分行，則僅得

吸收美國境外客戶 10萬美元以上之存款。

（三）英國

凡經金融監管局核准收受存款之金融機

構可收受各類存款，有關存款客戶別、種類

別、期限別或幣別等並無限制，存款利率亦

由銀行自行訂定，惟金融機構辦理存款業務

應受洗錢防制法之規範。

（四）日本

外商銀行對居住民客戶吸收存款無金額

限制。

七、對單一客戶授信限制

（一）我國

外商銀行對同一自然人或法人之授信總

餘額，新臺幣部分不得超過其新臺幣授信總

餘額之 10%或新臺幣 10億元之孰高者；外幣

部分不得超過其總行淨值之 25%(「設立及管

理辦法」第十四條)。

（二）美國

外商銀行在美分行對單一借款人之無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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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放款總餘額不得逾母行淨值之 15%，擔保

放款總餘額不得逾母行淨值之 25%，擔保及

無擔保放款合計數不得逾母行淨值之 25%(美

國法典 12 USC 84)。

（三）英國

外商銀行分行不適用單一授信不得逾

「大額授信資本基礎(Large Exposure Capital

Base, LECB)」25%之規定，惟母銀行非設於

歐洲地區之英國分行，應向金融監管局陳報

其前 20大暴險明細資料。所稱「大額授信資

本基礎」係指第一類資本加計第二類資本減

除應扣減項目，且經金融監管局同意之金額。

（四）日本

銀行對於同一關係人之授信限額不得超

過其自有資本之 25％，對同一關係人企業集

團之授信限額不得超過其自有資本之 40 ％

(「銀行法」第十三條之二及「銀行法施行

令」第四條之二)。

八、外匯業務規定

（一）我國

外商銀行在台分行除申請辦理外匯業務

之條件與本國銀行不同外，其得辦理之外匯

業務項目及管理，與本國外匯指定銀行相

同。

1.申請條件

中華民國境內之本國或外國銀行，向中

央銀行申請許可為辦理外匯業務之銀行（以

下簡稱指定銀行），除本辦法及其他法令另

有規定者外，應分別符合下列各款規定：

(1)本國銀行：

A.自有資本占風險性資產比率在百分

之八以上。

B.配置足敷外匯業務需要之熟練人

員。

C.合辦外匯業務量累積達四億美元或

筆數達七千件。

D.最近三年財務狀況健全。

(2)外國銀行：經財政部核准在臺設立分

行者。

外商銀行在台分行有關外匯業務之經

營，應向中央銀行申請許可，並經發給指定

證書或許可函後始得辦理。非經中央銀行許

可之外匯業務不得辦理。(「銀行業辦理外匯

業務管理辦法」第六條及第八條)

2.出、進口外匯業務

外商銀行申請辦理出、進口外匯業務無

限制，惟適用指定銀行作業規定，應憑國內

顧客提供之交易單據辦理。出口所得外匯結

售為新臺幣者，應掣發出口結匯證實書；其

未結售為新臺幣者，應掣發其他交易憑證。

指定銀行應於承作之次營業日，向中央銀行

外匯局檢送交易日報(「銀行業辦理外匯業務

作業規範」第二點及第三點)

3.匯款業務

外商銀行申請辦理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

業務無限制，惟有關外匯收支或交易之作業

規定，主要有：

(1)中華民國境內新臺幣 50萬元以上等值

外匯收支或交易之資金所有者或需求者（以

下簡稱「申報義務人」），應依本辦法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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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收支或交易申報辦法」第二條)。

(2)對符合一定條件者，如：公司、行

號、團體及個人出、進口貨品或對非居住民

提供勞務收入之匯款、居住民每年累積結購

或結售金額未達中央銀行所訂一定金額者

等，申報義務人得於填妥申報書後，逕行辦

理新臺幣結匯。但屬於其他條件之外匯收支

或交易，應於銀行業確認申報書記載事項與

該筆外匯收支或交易有關合約、核准函等證

明文件或申報義務人檢附所填申報書及相關

證明文件，經由銀行業向中央銀行申請核准

後，始得辦理(「外匯收支或交易申報辦法」

第四條、第五條及第六條)。

(3)申報義務人之外匯收支或交易未辦理

新臺幣結匯者，以銀行業掣發之其他交易憑

證視同申報書(「外匯收支或交易申報辦法」

第十三條)。

4.外匯部位管理

(1)外商銀行應自行訂定新臺幣與外幣間

交易總部位限額，並檢附其總行核定之相關

文件，報中央銀行外匯局同意核備後實施。

前項總部位限額中，無本金交割新臺幣遠期

外匯及新臺幣匯率選擇權二者合計之部位限

額，不得逾總部位限額三分之一(「銀行業辦

理外匯業務管理辦法」第四十二條)。

(2)指定辦理外匯業務之外商銀行應自行

訂定「各幣別交易部位」、「交易員隔夜部

位」等各項部位限額，責成各單位確實遵

行，並定期辦理稽核(「銀行業辦理外匯業務

管理辦法」第四十三條)。

（二）美國

1.申請條件

美國係採行自由貿易主義國家，美元亦

為國際貿易之支付工具，銀行辦理出、進口

業務及匯款業務，若需以外幣支付，隨時可

在外匯市場買賣取得等額外幣，故無類似我

國核准銀行辦理外匯業務之規定。

2.出、進口外匯業務

一般而言，銀行審理出、進口貿易單

據，主要依據美國商業部 1973年頒布之出口

管理法案「反杯葛法規(Anti-Boycott Regula-

tions)」辦理，其要求美國銀行辦理商業信用

狀業務時，對信用狀內容涉有不法之杯葛條

款，必須申報並建立檢核程序。

3.匯款業務

匯款業務適用之規定主要與「銀行秘密

法(Bank Secrecy Act)」防制洗錢交易及申報

作業有關。例如：銀行對超過 1 萬美元以上

之現金交易必須申報，及經由支付系統匯款

超過 3千美元之交易須留存紀錄備查。911恐

怖份子攻擊事件後，美國政府為強化安全管

理，在銀行秘密法中增訂「愛國者法(USA

Patriot Act)」，要求銀行加強查驗客戶開戶資

料、身分、資金來源等，防制恐怖份子及金

融犯罪交易。此外，銀行對所有客戶之開戶

及交易，必須遵照財政部外國資產監控處(Of-

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AC)規定，向

OFAC 陳報有關個人及被經濟制裁國家管制

清單之交易情形。

4.外匯部位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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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邦準備並未對外匯交易或部位訂定特

別規定。金融監理機關要求銀行應訂定外匯

部位管理政策及作業規章，並於實地檢查期

間評估其遵循辦理情形，尤其著重銀行之風

險管理(美國法典 USC5326)。

（三）英國

英國無外匯管制，亦無類似我國核准銀

行業辦理外匯業務之管理規定。一般而言，

銀行辦理出、進口業務、匯款業務或持有外

匯部位等，必須自行訂定內部政策及作業規

章送請金融監理局審核，以檢視銀行是否遵

守洗錢防制等相關法規及內部規定。金融監

管局審核銀行政策規章時，亦著重銀行之風

險管理。

（四）日本

1.申請條件

外商銀行得承作之主要業務範圍包括外

匯交易，對銀行申請辦理外匯業務，未作特

別規定。有關外匯業務之管理，由財務省負

責。

2.出、進口外匯業務

自 1998年 4月 1日起，貿易貨款的清算

完全自由化。現行「外匯法」規定，除履行

聯合國經濟制裁等國際約定、配合國際維持

和平措施、不符公序良俗，或維持本國國際

收支平衡外，出、進口外匯業務無特別限

制。

3.匯款業務

匯款業務依非一般貿易交易及資本金交

易分類管理。現行「外匯法」規定，非貿易

一般交易原則上自由，惟居住民與非居住民

或國外居住民間交易金額達 3 千萬日圓以上

者，必須提「支付報告書」。至於資本金交

易，其範圍包括：存款、信託、金錢借貸、

保證、發行證券、對外直接投資等。銀行對

需經許可或申報之交易及顧客身分，應負確

認義務(「外匯法」第十七、十八條及第二十

條)。

4.外匯部位管理

1998年 4月 1日金融大改革後，銀行外

匯部位已自由化。

九、衍生性金融商品業務規定

（一）我國

1.銀行已取得辦理衍生性金融商品業務之

許可者，除下列應經核准後始得辦理之商品

者外，得開辦各種衍生性金融商品及其商品

之組合，並於開辦後十五日內檢附商品特性

說明書、法規遵循聲明書及風險預告書報財

政部備查：1.涉及與適用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

人民關係條例(以下簡稱「兩岸人民關係條

例」)及依該條例所定之相關法令有關之商

品。2.涉及從事衍生自國內股價暨期貨交易所

有關之現貨商品及指數等契約，並洽會財政

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之商品。3.涉及須經

中央銀行許可之外匯商品。(「銀行辦理衍生性

金融商品業務應注意事項」第五條第一項)。

2.指定銀行經營涉及新臺幣匯率與不涉及

新臺幣匯率之衍生性外匯商品業務，應依中

央銀行相關業務規定辦理。指定銀行擬辦理

尚未開放之新種衍生性外匯商品業務，應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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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許可，其辦理之相關規範，由中央銀行於

許可函中訂定。指定銀行辦理其他已許可指

定銀行辦理之衍生性外匯商品業務，應依相

關規定辦理。(「銀行業辦理外匯業務管理辦

法」第三十六條、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

3.除主管機關核准之外幣衍生性金融商品

外，國際金融業務分行辦理其他衍生性金融

商品業務，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並應於

承作前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國際金融業務

分行設立許可證」及「核准辦理國際金融業

務證書」。辦理衍生性金融商品業務應依財

政部訂定「銀行辦理衍生性金融商品業務應

注意事項」之規定辦理(財政部 89.2.10 台財

融字第 89722521號函)。

（二）美國

財政部金融管理局訂定衍生性金融商品

之作業準則，其內容包括：1.董事會及高階管

理階層之監督、2.市場風險管理、3.信用風險

管理、4.流動性風險管理、5.作業及系統風險

管理、6.法律問題、7.資本適足性問題及 8.會

計處理。該局要求銀行應制定衍生性金融商

品作業規章、正確量化風險及執行有效之稽

核作業。有關會計處理，須依當地會計準則

公報辦理。

聯邦準備對外國銀行在美分行辦理衍生

性金融商品業務，未特別要求申請許可。金

融主管機關於實地檢查時，須評估該項業務

之風險管理，以確保受檢單位採行合適之風

險管理架構，並應審視新種商品核准程序之

政策規章與風險管理控制情形。

（三）英國

金融監管局未特別規定，惟要求銀行必

須自行訂定作業規章備核。

（四）日本

所有銀行(包括外商銀行)得承作之附屬業

務包括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銀行辦理衍生

性外匯商品業務，其一個月業務量累計超過

1百億日圓以上者，必須於次月十五日前向日

本銀行申報，轉洽財務省。

十、國際金融業務規定

（一）我國

1.申請條件

外國銀行申請辦理國際金融業務之條件

如次：

(1)經中央銀行指定，在中華民國境內辦

理外匯業務之外國銀行。

(2)經政府核准，設立代表人辦事處之外

國銀行。

(3)經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著名外國銀行

(「國際金融業務條例」(以下簡稱「OBU 條

例」)第三條)。

外國銀行申請在我國設立國際金融業務

分行，應符合下列條件：

(1)最近五年內無重大違規或不良紀錄。

(2)申請前一年於全世界銀行資本或資產

排名居前五百名以內，或前三曆年度與中華

民國銀行及主要企業往來總額在十億美元以

上，其中中、長期授信總額達一億八千萬美

元。但其母國政府與我國簽訂之經貿協定另

有特別約定者，從其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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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率符合財

政部規定之標準。

(4)經母國金融主管機關同意前來我國設

立國際金融業務分行，並與我國合作分擔該

銀行合併監督管理義務。

(5)母國金融主管機關及總行對其海外分

行具有綜合監督管理能力(「國際金融業務條

例施行細則」(以下簡稱「OBU施行細則」第

四條)。

2.組織型態

採分行組織，一家銀行僅限設立一家。

外國銀行設立之國際金融業務分行，得與其

經指定辦理外匯業務之分行同址營業。指定

銀行得接受同一銀行國際金融業務分行(OBU)

委託代為處理OBU業務，其範圍及辦理應遵

循事項由中央銀行另訂之(「OBU條例」第十

條及「銀行業辦理外匯業務管理辦法」第三

十九條)。

3.營運資金

經特許設立之國際金融業務分行，應專

撥最低營業所用資金二百萬美元(「OBU施行

細則」)」第七條)，該限制不適用已設有外匯

指定銀行(DBU)之外商銀行。

4.業務範圍

國際金融業務分行經營之業務如下：

(1)收受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

政府機關或金融機構之外匯存款。

(2)辦理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

政府機關或金融機構之外幣授信業務。

(3)對於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

政府機關或金融機構銷售本行發行之外幣金

融債券及其他債務憑證。

(4)辦理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

政府機關或金融機構之外幣有價證券買賣之

行紀、居間及代理業務。

(5)辦理中華民國境外之個人、法人、政

府機關或金融機構之外幣信用狀簽發、通

知、押匯及進出口託收。

(6)辦理該分行與其他金融機構及中華民

國境外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金融機構

之外幣匯兌、外匯交易、資金借貸及外幣有

價證券之買賣。

(7)辦理中華民國境外之有價證券承銷業

務。

(8)境外外幣放款之債務管理及記帳業務。

(9)對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個人、法人、政

府機關或金融機構辦理與前列各款業務有關

之保管、代理及顧問業務。

(10)經主管機關核准辦理之其他外匯業務

(「OBU條例」第四條)。

5.主要業務限制

(1)辦理外匯存款，不得收受外幣現金，

且不准許以外匯存款兌換為新臺幣提取

(「OBU條例」第七條)。

(2)國際金融業務分行，非經中央銀行核

准，不得辦理外幣與新臺幣間之交易及匯兌

業務(「OBU條例」第八條)。

(3)國際金融業務分行，不得辦理直接投

資及不動產投資業務，且不得投資股票

(「OBU條例」第九條及「國際金融業務分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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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辦法」第九條第一項)。

(4)不得徵取新台幣之資產為擔保品(財政

部92.5.27台財融（五）字第 0928010957號函)。

6.特許費

政府對國際金融業務分行，得按年徵收

特許費，其標準由財政部定之(「OBU條例」

第二十一條)。目前每年特許費金額為新台幣

80萬元。

7.OBU及 DBU資金往來限制

OBU 及 DBU 之資金往來，除不得辦理

涉及新台幣之交易外，基本上無其他特別限

制。有關國際金融業務分行代理外商在台分

行向國外借入資金及外匯買賣，其利差及匯

差之加碼幅度是否超過正常合理範圍，應由

各地區國稅局本於職權查明核辦(財政部

85.6.12台財稅第 851908498號函)。

（二）美國

1.申請條件

外商銀行分行設立時得申請辦理會計獨

立之國際金融業務(International Banking Facil-

ity, IBF)，未另訂審核條件。

2.組織型態：為銀行之一個業務單位。

3.營運資金：無規定。

4.業務範圍

外商銀行 IBF 得辦理存款、放款、拆

款、表外交易及買賣國外有價證券等。交易

對象限制為境外居民、其他銀行 IBF、外國

銀行 IBF 與外國政府（視同外國銀行）交

易。美元及其他外幣均可作為記帳單位。IBF

交易記帳須與非 IBF交易嚴格區分。

5.主要業務限制

(1)禁止辦理美國居民之存款與放款。

(2)禁止受理可隨時提款之交易性帳戶。

(3)禁止發行可轉讓或不記名金融商品。

(4)非銀行同業存款須有最低期限或於提

領前 2 個營業日通知銀行；銀行同業存款則

可為隔業存款。

(5)除結清帳戶或提領累計利息外，非銀

行同業客戶之存、提款金額最少 10萬美元以

上。

(6)客戶開戶時，IBF 應以書面通知客戶

有關 IBF 吸收之存款僅得運用於非美國境內

業務，而 IBF 之放款僅得用於融資客戶之非

美國境內業務。若其客戶為美國居住民之海

外關聯機構，IBF 應取得該等客戶已獲得上

述通知之確認(聯邦準備規則D第 204.8節)。

(7)授信擔保品以美國境外資產為主。

6.特許費：無。

7.OBU及 DBU資金往來之限制

除 OBU及 DBU資金往來須可清楚鑑別

其來源用途外，無其他特別限制。

（三）英國

英國對銀行業務，並無 OBU與 DBU之

區別。

（四）日本

1.申請條件：外商銀行均可申請辦理。

2.組織型態：為銀行之一個業務單位(當

地簡稱 JOM)。

3.營運資金：無。

4.營業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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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金融業務(或境外業務)單位得辦理存

款、放款、拆款、買賣外國政府及國際金融

組織發行之債券等。日圓及外幣可作為記帳

單位。

5.主要業務限制

(1)交易對象：限外國法人、外國政府

（含地方政府）及國際機構或日本銀行之海

外分行。

(2)每筆存款金額限制：一般外國法人存

款金額必須達一億日圓（或等值外幣）以

上；外國政府及金融機構則未限制。

(3)每筆存款期間限制：一般外國法人兩

日以上，外國政府（含地方政府）及國際機

構或日本銀行之海外分行隔夜以上(「外匯及

外國貿易法」及「外國交易報告相關省令」)。

6.特許費：無。

7.OBU及 DBU資金往來限制

(1)每日日終時，當日由OBU帳戶移轉到

DBU帳戶之資金餘額，不得超過「當月每日

資金移轉限額」（即將前月份OBU帳戶運用

於非居民之日平均資產金額乘以 10%計之；

前月份之月平均資產金額未達1百億日圓者，

以 1百億日圓計之）。

(2)每月由 OBU帳戶移轉到 DBU帳戶之

資金總額，不得超過由DBU帳戶移轉到OBU

帳戶之資金總額(「外匯法」第十一條之二第

八項)。

十一、金融檢查作業

（一）我國

中央銀行及財政部對外商銀行在台分行

之檢查頻率，準用本國金融機構總機構之規

定，以一年一次為原則，但得視金融機構營

運狀況予以調整，惟至少二年檢查一次。此

外，中央銀行並得對特定業務項目辦理專案

檢查(「中央銀行檢查金融機構業務要點」第

四點及五點)。

（二）美國

外商銀行批發業務分行及限制業務分行

每 12個月必須接受一次安全穩健目的之金融

檢查。符合特定條件之外商銀行分行，如檢

查評等良好者，實地檢查之間隔期間得延長

至 18 個月(「外國銀行監理強化法」及「外

商銀行檢查手冊」)。

（三）英國

依據「金融機構風險評估架構」，金融

監管局須評估外商銀行分行及其母行之風險

高低，並據以決定實地訪視頻率，間隔期間

通常為 1至 3 年。實地訪視有別於金融檢查

作業，惟訪視結果將作為金融監督管理之參

考。

（四）日本

金融廳係金融主管機關，有權對外商銀

行辦理實地檢查，惟未明確規定一般業務檢

查之頻率。實務上，該廳依據金融機構表報

稽核結果作為辦理檢查之依據。此外，日本

銀行依據其與金融機構簽訂之「考查契

約」，必要時得對外商銀行辦理風險管理之

專案檢查。

十二、業務違規之處分

（一）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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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銀行在台分行違反銀行法經營業

務，準用該法第八章罰則之相關規定外，亦

適用有關管理外匯條例及OBU條例之處罰規

定，與本國銀行並無差別待遇。其涉及本行

管理職權之違法處分主要如次：

1.違反銀行法第四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

辦理非經主管機關核定經營之業務者，處新

臺幣 2百萬元以上 1千萬元以下罰鍰(銀行法

第一百二十九條)。

2.銀行或其他關係人之負責人或職員於主

管機關依第四十五條規定，派員或委託適當

機構，或令地方主管機關派員，或指定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檢查業務、財務及其他有

關事項，或令銀行或其他關係人於限期內據

實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錄或其他有關資料

及報告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200

萬元以上 1千萬元以下罰鍰：(1)拒絕檢查或

拒絕開啟金庫或其他庫房者。(2)隱匿或毀損

有關業務或財務狀況之帳冊文件者。(3)對檢

查人員詢問無正當理由不為答復或答復不實

者。(4)逾期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錄或其他

有關資料及報告，或提報不實、不全或未於

規定期限內繳納查核費用者(銀行法第一百二

十九條之一)。

3.違反銀行法或其授權所定命令中有關強

制或禁止規定或應為一定行為而不為者，除

本法另有處以罰鍰規定而應從其規定外，處

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鍰(銀行

法第一百三十二條)。

4.中央銀行對指定辦理外匯業務之銀行違

反管理外匯條例之規定，得按其情節輕重，

停止其一定期間經營全部或一部外匯之業務

(管理外匯條例第二十五條)。

5.國際金融業務分行有超逾核定業務範

圍、承作禁止辦理業務、未依規定提供業務

或財務狀況資料或其他報告等情形者，其負

責人處新臺幣 18 萬元以上 180 萬元以下罰

鍰。國際金融業務分行經依前項規定處罰

後，仍不予改正者，主管機關得對同一事實

或行為再予加一倍至五倍罰鍰，其情節重大

者並得為下列之處分：(1)停止其一定期間營

業。(2)撤銷其特許(OBU條例第二十二條)。

6.於主管機關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檢查

其業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時，隱匿、毀損

有關文件或無故對主管機關指定檢查之人詢

問時，不為答復者，處新臺幣 18 萬元以上

180 萬元以下罰鍰(OBU 條例第二十二條之

一)。

（二）美國

美國對外商銀行業務違規處分之標準與

其本國銀行相同。聯邦準備理事會對外商銀

行牴觸任何法律、行政規則、欠缺安全穩

健、違背信託責任及違反行政命令者，有權

採行正式之導正措施，包括：暫停或停止業

務、具結改善之書面約定、撤除職務或禁止

執行業務及罰鍰。聯邦金融監理機關為採行

一致之處罰標準，由聯邦準備理事會與財政

部金融管理局及聯邦存款保險公司等機關組

成工作小組，共同訂定行政罰鍰評估模型

(Civil Money Penalty Assessment Matrix)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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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聯邦金融監理機關依據 11項法定考量因

素，包括：違規意圖、不當金錢利得或其他

利益、追蹤列管情形、違規紀錄、次數與持

續期間、損失或潛在風險、隱匿行為、對金

融市場之影響、對消費客戶之傷害、返還不

當利得、誠信經營及充分合作等，視其違規

情節之輕重給予不同之倍數及權數，以計算

應處罰金額。罰鍰標準分為三類：

1.第一類：牴觸任何法律、行政規則或規

定、行政命令、書面改善條件及約定者，得

處每日 5千美元以下之罰鍰。

2.第二類：牴觸法規、欠缺安全穩健或違

背信託責任，對銀行造成損失或個人獲得利

得者，得處每日 5千美元以上，2萬 5千美元

以下之罰鍰。

3.第三類：知情或疏忽違規、從事欠缺安

全穩健之業務或違背信託責任，造成銀行重

大損失或個人重大利得者，得處每日最高 1

百萬美元之罰鍰。

（三）英國

外商銀行業務違規適用「金融服務暨市

場法」之規範，與英國銀行接受相同之處分

標準。金融監管局(FSA)採行之處分措施包

括：變更或撤銷許可、取消執照、禁制命

令、對金融機構或其負責人處以罰鍰 (註

12)、糾正、公布違規行為及命令賠償客戶損

失等。其涉及管理報表及市場秩序維持之行

政處分主要如次：

1.金融機構有擾亂金融市場秩序者，FSA

得向法院聲請採行下列措施：(1)禁止擾亂市

場秩序者繼續違規；(2)命令擾亂市場秩序者

採取補救措施；(3)凍結擾亂秩序者之資產及

(4)命令擾亂市場秩序者賠償損失(金融服務暨

市場法第 381條及第 383條)。

2.金融機構行員故意提供不實報表者，最

高可處 7年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罰金(金融服

務暨市場法第 397條)。

3.英國關稅局對違反洗錢防制規定，不為

申報或拒絕主管機關之檢查者，最高得處 5

千英鎊之罰鍰(2003 年洗錢防制法規)。惟

FSA 依據「金融服務暨市場法」及洗錢防制

等相關行政規則，得加重處罰。

（四）日本

外商銀行違規所適用之處分規定與本國

銀行相同，其與外匯業務有關之處罰主要如

次：

1.違反「銀行法」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

辦理非經內閣總理大臣核准之業務，處三年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3 百萬日圓以下罰金

（「銀行法」第六十一條）。

2.違反「外匯及外國貿易法」第二十一條

第三項有關 OBU與 DBU間資金移轉限額及

第四項有關 OBU 對非居住民之身分確認規

定，得禁止該OBU在一年內不得對非居住民

辦理存款、放款或取得或轉讓非居住民所發

行證券等全部或部分業務（「外匯及外國貿

易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3.違反「銀行法」第十九條規定，未據實

提報期中或期末營業報告書，或所提報之營

業報告書有隱匿或虛偽記載銀行業務或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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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況情事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3百萬日圓以下罰金（「外匯及外國貿易法」

第七十一條第三項）。

4.未依「外匯及外國貿易法」第五十五條

之三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陳報居住民或非

居住民之資本交易內容或作虛偽報告者，處

六個月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0萬日圓以下

罰金（「銀行法」第六十三條第一項）。

綜合上述中、美、英、日等四國對外商

銀行主要管理法規之比較，一般而言，各國

均將巴塞爾委員會公布之外商銀行或跨國銀

行集團有效監理之指導原則，納入外商銀行

核准作業及監理體系之內，如：我國「外國

銀行分行及代表人辦事處設立及管理辦法」

第二條及「國際金融業務條例施行細則」第

四條有關母國金融主管機關及總行之綜合監

督管理能力之申請條件；美國聯邦準備與財

政部金融管理局、英國金融監管局及日本金

融廳亦將外商銀行之母國金融主管機關及總

行合併監理能力列入審核項目。

就外商銀行申請設立分行條件及主管機

關對外商銀行違規之處罰言，我國與美英日

各國皆訂有不同考量之審核條件及處分規

定，似難以論定對外商銀行管理之寬嚴程

度。基於金融環境殊異，上述四國對外商銀

行分行之業務法規主要差異如次：

(一)營業執照種類：我國、英國及日本對

外商銀行分行營業執照無特殊分類，業務範

圍亦準用其本國商業銀行規定，而美國則有

限制業務執照及批發業務執照二類，限制外

商銀行吸收存款之對象及金額。

(二)最低營運資金：我國與英國對外商銀

行訂有最低營運資金(或資本)之限制。美、日

二國雖無此限制，但另有資本等額存款或累

積盈餘作為營運準備之管理機制，各國管理

精神尚屬一致。

(三)當地貨幣授信限額：我國對外商銀行

辦理新台幣授信業務有限額規定，至於美

國、英國及日本則無類似限制。

(四)外匯業務規定：外商銀行在台分行有

關外匯業務之經營，應向中央銀行申請許

可，並經發給指定證書或許可函後，始得辦

理。美、英、日三國則無類似規定。

(五)衍生性金融商品業務規定：外商銀行

辦理衍生性金融商品業務採負面表列方式，

除涉及兩岸人民關係條例所定相關法令有關

之商品、衍生自國內股價暨期貨有關之現貨

商品與指數等契約及須經中央銀行許可之外

匯商品外，得於開辦後十五日內檢附相關文

件報財政部備查。外商銀行經營涉及新臺幣

匯率與不涉及新臺幣匯率之衍生性外匯商品

業務，應依中央銀行及財政部事前申請及定

期申報業務量相關規定辦理。美、英、日三

國則要求銀行必須遵守自訂之作業程序或要

求申報業務量。

(六)國際金融業務規定：我國對外商銀行

申請設立國際金融業務分行訂有明確申請條

件，在組織型態、營運資金、客戶對象、業

務範圍、交易幣別、特許費等方面，與美國

及日本實務作法諸多不同。英國則無國際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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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業務單位之設計。

(七)檢查頻率：我國與美國對外商銀行分

行之檢查頻率以 1 年 1 次為原則。英國採行

實地訪視方式，其訪視頻率通常為 1至 3年。

日本金融廳則未明確規定外商銀行分行一般

業務檢查之頻率，視表報稽核結果而定，另

日本銀行於必要時得辦理風險管理之專案檢

查。

伍、檢討與建議

我國金融主管機關為提昇金融現代化與

國際競爭力，對經營管理良好之外商銀行進

入本國市場，秉持鼓勵態度，對外商銀行申

設分行亦未作特別限制，符合世界貿易組織

(WTO)市場開放原則。惟當外商銀行經營管

理不慎，亦可能對我國金融市場造成不利影

響，故有必要對其適度管理。

比較我國與巴塞爾委員會對外商銀行管

理之指導原則，及美國、英國及日本相關監

理法規，研提我國對外商銀行管理之檢討建

議如次：

一、我國尚符合巴塞爾委員會對外商銀行管

理之指導原則

我國對外商銀行申請來台設立營業據

點，訂定設立及管理辦法，適當篩選財務及

管理良好之外商銀行進入我國金融市場，並

在金融業務管理、實地檢查及場外監控作業

等方面，已納入巴塞爾委員會之相關監理指

導原則。

二、外商銀行業務管理已落實國民待遇原則

外商銀行準用商業銀行及信託投資公司

之業務規定，其得經營之業務，經申請許可

後，須依營業執照所載項目辦理，應已落實

國民待遇原則，與美、英、日等主要國家作

法無異。有關外匯業務之經營項目及管理，

我國亦採相同原則，外商銀行在台分行與本

國外匯指定銀行銀行一體適用相同之作業規

定。

三、對外商銀行金融檢查比照本國銀行，以

風險管理為重心

最近數年來，財政部大幅開放銀行業務

範圍，外商銀行可依其營業發展策略，拓展

其利基業務。為審慎監管外商銀行在台分行

業務，避免因其內部控制或風險管理方法不

慎，損及消費者權益，甚至影響金融穩定，

財政部及中央銀行參考先進國家作法，對

外商銀行辦理金融檢查，比照本國銀行採

風險導向之檢查方式，著重其風險管理作

業。

四、外商銀行設立條件、最低營運資金及申

辦外匯業務規定仍有必要

財政部對外商銀行管理法令架構，除少

數管理規範如設立條件及最低營運資金規定

外，其餘規定皆與本國銀行相同。其中設立

及最低營運資金方面，我國與美、英、日各

國規定雖不相同，惟管理精神一致，有其必

要性。至於申辦外匯業務方面，外商銀行符

合設立條件並經財政部同意在台設立分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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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得檢附具有熟練之外匯業務人員資

料，向本行申請許可為外匯指定銀行辦理外

匯業務，與本國銀行設立國外部辦理外匯業

務比較，除本國銀行有外匯業務實績規定

外，兩者規範內容基本上相同。基於我國外

匯管理體制較為特殊，申辦外匯業務規定似

仍宜維持。

五、宜強化外商銀行遵循法令管理機制

外商銀行基於成本效益考量，執行利潤

中心之管理，鼓勵行員積極創造利潤，且為

有效運用人力及財源，逐漸將非核心業務委

外辦理，惟當控管不當，易產生違反我國法

令規範之情事。為加強督促外商銀行遵循我

國法令規範及金融紀律，似宜比照本國銀行

現行作法，要求建立「遵守法令主管制

度」，強化「遵守法令」管理機制，減少從

業人員因不諳我國金融法令，違規辦理業務

遭致處分之可能性。

附錄一、跨國銀行業務監理之 29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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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我國與美英日等國管理外商銀行分行主要監理法規比較表



我國對外商銀行管理妥適性之檢討及建議

— ３１ —



金融監理與風險管理選輯

— ３２ —

附 註

(註 1) 中華徵信所 88年 9月「國際貿易金融大辭典」對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定義如次：任一締約國的國民在其

他締約國國內，對於條約內所規定的權利，可以享受各該國法律現在或將來給予本國國民相同的利益，或一國提

供外商銀行與其本國銀行相同之競爭機會，使其不致遭到差別待遇。

(註 2) 中央銀行 92.2.17及 93.2.17新聞稿。

(註 3) 自 93年 7月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金管會)成立後，原屬財政部之金融監理職權移由金管會辦理，原財政

部金融局改為金管會銀行局，原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改為金管會證券期貨局，原財政部保險司改為金管

會保險局，以下皆同。

(註 4) 巴塞爾銀行監理委員會英文全名為「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係十國集團中央銀行總裁於

1974年末西德銀行Bankhaus Herstatt倒閉，嚴重干擾國際外匯及金融市場後所倡議設立。第一次會議於 1975年 2
月召開，其後每年定期集會 3至 4次。目前會員國包括：比利時、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利、日本、盧森堡、

荷蘭、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及美國等十三國，其中西班牙係於 2001年 2月 1日加入。上述會員國代表機關

除來自中央銀行外，部分亦來自銀行監理機關。該委員會發布之監理標準、指導原則及最佳實務建議不具法律效

力，惟期望各國配合採行。

(註 5) 「境外金融中心銀行監理機關團體」成立於 1980年，提供設有境外金融中心之國家(或地區)銀行監理機關間合作

之會議功能。目前會員國有：阿魯巴(Aruba)、巴哈馬、巴林、巴貝多、百慕達、開曼群島、賽普勒斯島、直布羅

陀(Gibraltar)、英屬根息島(Guernsey)、香港、英屬馬恩島(Isle of Man)、英屬澤西島(Jersey)、黎巴嫩、馬爾他、模

里西斯島、荷屬安地列斯群島、巴拿馬、新加坡及萬那杜等十九個國家(或地區)。
(註 6) 財政部為減少金融業者開辦業務成本及主管機關監理成本，於 93.1.6公告簡化金融業營業執照登載事項，該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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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亦適用於外商銀行在台分行。在配套措施上，銀行應將經主管機關核准得辦理之業務項目登錄於金融局網際

網路申報系統。金融檢查單位將依據各銀行所申報營業項目，作為確認金融機構是否有辦理未經核准營業項目之

依據。

(註 7) 財政部 93.2.23修正「銀行應按季公布重要財務業務資訊規定」，外商銀行在台分行每季公布資訊格式除資產負債

表、損益表等基本財務業務資訊外，亦包括：流動性-新台幣資產及負債到期分析、利率敏感性資訊及主要外幣淨

部位。

(註 8) 本節部分法規資料，例如外匯業務、衍生性金融商品業務及國際金融業務等，係由中央銀行外匯局提供。

(註 9) 1991年 11月 27日「聯邦存款保險公司改進法(FDICIA)第 214(c)條規定，外商銀行僅得透過參加聯邦存款保險之

子銀行吸收 10萬美元以下之存款。因此，在該法實施後，外商銀行所申請設立之分行不得申請為聯邦存款保險之

要保機構。詳參聯邦準備理事會 1991年 12月 19日監理通函 SR 91-31。
(註 10) 「美國法典(USCS)」第 32章第 3102條(c)及「聯邦規則(CFR)」第 12章第 28.12條(12 CFR 28.12)規定。

(註 11) 詳參聯邦準備理事會監理通函 SR 91-13。
(註 12) FSA對金融機構違規情節嚴重者，得處以鉅額罰鍰，如 2002年 8月 27日對英國 Royal & SunAlliance集團旗下之

人壽保險公司未妥慎審理年金保單造成投資人損失，處以 135萬英鎊罰鍰，2004年 1月 15日對 Bank of Scotland
嚴重違反洗錢防制規定，處以 125萬英鎊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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